
吴忠市红寺堡区民政局权力清单
一、行政许可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

名称
基本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

层级
行使内容 备注

1 建设公墓审批 0108001000
民政主

管部门

【行政法规】《殡葬管理条例》（2012 年国务院令第 628 号修订)第八条第

一款 建设殡仪馆、火葬场，由县级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

的民政部门提出方案，报本级人民政府审批；建设殡仪服务站、骨灰堂，由

县级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审批；建设公墓，经

县级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审核同意后，报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审批。第三款 农村为村民设置公益性墓

地，经乡级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报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审批。

【规范性文件】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

展活力的通知》（国发〔2021〕7 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经营性公墓审批事

项改革，将经营性公

墓审批权由省级民政部门下放至设区的市级民政部门，由设区的市级民政部

门将审批结果报省级民政部门备案。

【规范性文件】《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全区深化“证照分离”

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实施方案的通知》（宁政发[2021]22 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改革清单（2021 年版）第 145 项，将经

营性公墓审批权限下放至设区的市级民政部门。

县级

1.经营性公墓

审核。2.农村

公益性墓地审

批。



2

建设殡仪服务

站、骨灰堂审

批

0108002000
民政主

管部门

【行政法规】《殡葬管理条例》(2012 年国务院令第 628 号令修订)第八条

第一款 建设殡仪馆、火葬场，由县级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

府的民政部门提出方案，报本级人民政府审批；建设殡仪服务站、骨灰堂，

由县级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审批；建设公墓，

经县级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审核同意后，报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审批。

县级

1.负责建设殡

仪服务站、骨

灰堂审批；2.

建设殡仪馆、

火葬场，民政

部门提出方

案，报本级人

民政府审批。

3 社会团体登记

社会团

体成立、

变更、注

销登记

0108005001
民政主

管部门

【行政法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2016 年国务院令第 666 号修订）

第六条第一款 国务院民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是本

级人民政府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以下简称登记管理机关）。第七条 全

国性的社会团体，由国务院的登记管理机关负责登记管理；地方性的社会团

体，由所在地人民政府的登记管理机关负责登记管理；跨行政区域的社会团

体，由所跨行政区域的共同上一级人民政府的登记管理机关负责登记管理。

县级
本级的社会团

体登记

社会团

体修改

章程核

准

0108005002
民政主

管部门

【行政法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2016 年国务院令第 666 号修订）

第十八条 社会团体的登记事项需要变更的，应当自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

之日起 30 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社会团体修改章程，应当

自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之日起 30 日内，报登记管理机关核准。

县级 谁登记谁核准



4
民办非企业单

位登记

民办非

企业单

位成立、

变更、注

销登记

0108006001
民政主

管部门

【行政法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1998 年国务院令第

251 号）第五条第一款 国务院民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政

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 （以下简称登记管理

机关）。第十一条第一款 登记管理机关应当自收到成立登记申请的全部有

效文件之日起 60 日内作出准予登记或者不予登记的决定。

县级
本级的民办非

企业单位登记

民办非

企业单

位修改

章程核

准

0108006002
民政主

管部门

【行政法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1998 年国务院令第 251

号)第十五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事项需要变更的，应当自业务主管单位

审查同意之日起 30 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民办非企业单位

修改章程，应当自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之日起 30 日 内，报登记管理机关

核准。

县级 谁登记谁核准

5
地名命名、更

名审批
0108008000

民政主

管部门

【行政法规】《地名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53 号）第十

二条 批准地名命名、更名应当遵循下列规定：（一）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

值、体现中华历史文脉以及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国内著名自然地理实体或者涉

及两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的自然地理实体的命名、更名，边境地区涉

及国界线走向和海上涉及岛屿、岛礁归属界线以及载入边界条约和议定书中

的自然地理实体和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所在地等居民点的命名、更名，

由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提出申请，报国务院批准；无居民海岛、

海域、海底地理实体的命名、更名，由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

门批准；其他自然地理实体的命名、更名，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的规定批准；（二）行政区划的命名、更名，按照《行政区划管理条例》

的规定批准；（三）本条第一项规定以外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所在地

的命名、更名，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规定批准；（四）城市

县级

负责本级区域

内的居民区、

住宅区及建筑

物的地名审批



公园、自然保护地的命名、更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批准；（五）街路巷的

命名、更名，由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六）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

义的住宅区、楼宇的命名、更名，由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

设主管部门征求同级人民政府地名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后批准；（七）具有

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交通运输、水利、电力、通信、气象等设施的命名、更

名，应当根据情况征求所在地相关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意见，由有关主

管部门批准。第十三条 地名命名、更名后，由批准机关自批准之日起 15 日

内按照下列规定报送备案：（一）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地名报送国务院备

案，备案材料径送国务院地名行政主管部门；（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批准的地名报送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备案材料径送上一级人民政府地名行

政主管部门；（三）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地名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地名报

送上一级人民政府地名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四）其他有关部门批准的地名

报送同级人民政府地名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第十四条 按照本条例规定，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地名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地

名，自批准之日起 15 日内，由同级人民政府地名行政主管部门向社会公告；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批准的地名，自按规定报送备案之日起 15

日内，由同级人民政府地名行政主管部门向社会公告。【地方性法规】《宁

夏回族自治区地名条例》（2013 年）第十二条 本条例第三条规定的地名的

命名、更名，按照下列规定办理审批手续:（一）第一项规定的地名，按照

《国务院关于行政区划管理的规定》规定的审批权限和程序办理。（二）第

二项规定的地名，除依法由国务院审批的以外，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提出意

见，经自治区地名主管部门审核后，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三）第三、

四、五项规定的地名，由设区的市、县（市、区）地名主管部门按照各自权

限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批复意见报自治区地名主管部门备案。（四）第六、

七项规定的地名，由开发建设单位在申请立项前，报工程所在地设区的市、

县（市、区）地名主管部门批准。（五）第八项规定的地名，除依法由国家

审批的以外，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名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报同级人民政府

批准。（六）第九、十项规定的地名，由其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报同级地名



主管部门批准。（七）第十一项规定的地名，经征得所在地人民政府同意后，

由有审批权的专业主管部门批准。（八） 第十二项规定的门牌号码，由设

区的市、县（市、区）地名主管部门按照各自权限编制。第三条 本条例所

称地名包括：（一）设区的市、县（市、区）、乡（镇）行政区划名称；（二）

山、川、河、沟、塬、峁、湖、滩、湿地、水 道、沙漠、关隘、地形区等

自然地理实体名称（三）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名称；（四）

城市 （镇） 内的街 （路） 巷、桥梁名称；（五）自然村名称；（六）居

民区、住宅区名称；七）商贸大厦、宾馆饭店、餐饮娱乐场所、综合性写字

楼等大型具有地名意义的建筑物名称；（八）工业园区、开发区、示范区、

经济区、移民开发区等名称；（九）具有地名意义的油（气）田、矿山、盐

场、农林牧渔场名称；（十）公园、广场、公共绿地、博物馆、展览馆、体

育场馆、自然保护区、文物古迹、文化遗址、风景名胜、纪念地等公共场所

名称；（十一）机场、铁路、公路以及具有地名意义的台、站、港、码头、

水库、渠道、堤围、水闸、电站等设施名称；（十二）门牌号码；（十三）

其他具有地名意义的名称。



二、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

名称
基本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

层级
行使内容 备注

1

对未经批准擅

自进行地名命

名、更名的处

罚

0208001000
民政主

管部门

【地方性法规】《宁夏回族自治区地名条例》（2013 年）第三十五条 未经

批准擅自对地名进行命名、更名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有审

批权的部门依法撤销其名称，并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县级

对未经许可进

行地名命名、

更名的行为进

行处罚

2

对擅自编制行

政区域界线详

图，或者绘制

的地图的行政

区域界线的画

法与行政区域

界线详图的画

法不一致的处

罚

0208002000
民政主

管部门

【行政法规】《行政区域界线管理条例》（2002 年国务院令第 353 号）第

四条第二款 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的行政区域界线由国务院民政部门公

布，由毗邻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共同管理。省、自治区、直辖市

范围内的行政区域界线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公布，由毗邻的自治

州、县 （自治县）、市、市辖区人民政府共同管理。第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

的规定，擅自编制行政区域界线详图，或者绘制的地图的行政区域界线的画

法与行政区域界线详图的画法不一致的，由有关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没收违法编制的行政区域界线详图和违法所得，并处１万元以下

的罚款。

县级

对擅自编制、

绘制行政区域

界线与行政区

域界线详图的

处罚

3

对利用公益性

墓地从事经营

性殡葬业务的

处罚

0208005000
民政主

管部门

【地方政府规章】《宁夏回族自治区殡葬管理办法》（2017 年修正）第十

二条第二款 公益性墓地不得对外从事经营性殡葬业务。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

办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利用公益性墓地从事经营性殡葬业务的,由民政

部门责令改正, 可以并处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3倍以下的罚款。

县级

对利用公益性

墓地从事经营

性殡葬业务的

处罚

4

对墓穴占地面

积超过规定标

准的处罚

0208006000
民政主

管部门

【地方政府规章】《宁夏回族自治区殡葬管理办法》（2017 年修正）第十

六条 严格限制公墓和公益性墓地的墓穴面积。骨灰墓穴 （含双人墓穴）占

地面积不得超过 2平方米；遗体墓（含双人墓）不得超过 6 平方米。禁止骨

灰盒装棺埋葬。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墓穴占地面

积超过规定标准的，由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

法所得 1 倍以上 3 倍以下的罚款。【行政法规】《殡葬管理条例》（2012

县级

对墓穴占地面

积超过规定标

准进行处罚



年国务院令第 628 号修正)墓穴占地面积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规定的标准的，由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

得 1倍以上 3倍以下的罚款。

5

对制造、销售

不符合国家技

术标准的殡葬

设备的处罚

0208007000
民政主

管部门

【行政法规】《殡葬管理条例》（2012 年国务院令第 628 号修正)第二十二

条第一款 制造、销售不符合国家技术标准的殡葬设备的，由民政部门会同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制造、销售，可以并处制造、销售金额 1 倍以上

3 倍以下的罚款。【地方政府规章】《宁夏回族自治区殡葬管理办法》（2017

年修正）第二十八条 禁止制造、销售不符合国家技术标准的殡葬设备。殡

葬服务单位购置的火化炉、运尸车、尸体冷藏柜等殡葬设备，必须符合国家

规定的技术标准。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制造、

销售不符合国家技术标准的殡葬设备的，由民政部门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责令停止制造、销售，可以并处制造、销售金额 1 倍以上 3倍以下的罚款。

县级

对不符合国家

技术标准的殡

葬设备进行处

罚

6

对社会团体在

申请登记时弄

虚作假，骗取

登记的，或者

自取得《社会

团体法人登记

证书》 之 日

1 年未开展活

动的处罚

0208010000
民政主

管部门

【行政法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2016 年国务院令第 666 号修订）

第二十九条 社会团体在申请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登记的，或者自取得《社

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之日起 1 年未开展活动的，由登记管理机关予以撤销

登记。

县级 谁认定谁处罚

7

对社会团体涂

改、出租、出

借《社会团体

法人登记证

书》，或者出

租、出借社会

团体印章的处

罚

0208011000
民政主

管部门

【行政法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2016 年国务院令第 666 号修订）

第三十条第一款 社会团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登记管理机关给予警告，

责令改正，可以限期停止活动，并可以责令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情节

严重的，予以撤销登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涂改、出

租、出借《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或者出租、出借社会团体印章的；前

款规定的行为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可以并处违法经营

额 1倍以上 3倍以下或者违法所得 3 倍以上 5倍以下的罚款。

县级 谁认定谁处罚

8

对社会团体超

出章程规定的

宗旨和业务范

0208012000
民政主

管部门

【行政法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2016 年国务院令第 666 号修订）

第三十条第一款 社会团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登记管理机关给予警告，

责令改正，可以限期停止活动，并可以责令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情节

县级 谁认定谁处罚



围进行活动的

处罚

严重的，予以撤销登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超出章程规

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进行活动的；前款规定的行为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

得的，予以没收，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 1 倍以上 3 倍以下或者违法所得 3

倍以上 5 倍以下的罚款。

9

对社会团体拒

不接受或者不

按照规定接受

监督检查的处

罚

0208013000
民政主

管部门

【行政法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2016 年国务院令第 666 号修订）

第三十条第一款 社会团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登记管理机关给予警告，

责令改正，可以限期停止活动，并可以责令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情节

严重的，予以撤销登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拒不接受或

者不按照规定接受监督检查的；前款规定的行为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

的，予以没收，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 1倍以上 3倍以下或者违法所得 3 倍以

上 5倍以下的罚款。

县级 谁认定谁处罚

10

对社会团体不

按照规定办理

变更登记的处

罚

0208014000
民政主

管部门

【行政法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2016 年国务院令第 666 号修订）

第三十条第一款 社会团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登记管理机关给予警告，

责令改正，可以限期停止活动，并可以责令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情节

严重的，予以撤销登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不按照规定

办理变更登记的；前款规定的行为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1倍以上3倍以下或者违法所得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

款。

县级 谁认定谁处罚

11

对社会团体从

事营利性的经

营活动的处罚

0208015000
民政主

管部门

【行政法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2016 年国务院令第 666 号修订）

第三十条第一款 社会团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登记管理机关给予警告，

责令改正，可以限期停止活动，并可以责令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情节

严重的，予以撤销登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从事营利性

的经营活动的；前款规定的行为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1倍以上3倍以下或者违法所得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

款。

县级 谁认定谁处罚

12

对社会团体侵

占、私分、挪

用社会团体资

产或者所接受

的捐赠、资助

的处罚

0208016000
民政主

管部门

【行政法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2016 年国务院令第 666 号修订）

第三十条第一款 社会团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登记管理机关给予警告，

责令改正，可以限期停止活动，并可以责令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情节

严重的，予以撤销登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七)侵占、私分、

挪用社会团体资产或者所接受的捐赠、资助的；前款规定的行为有违法经营

额或者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 1倍以上 3 倍以下或者

违法所得 3倍以上 5倍以下的罚款。

县级 谁认定谁处罚



13

对社会团体违

反国家有关规

定收取费用、

筹集资金或者

接受、使用捐

赠、资助的处

罚

0208017000
民政主

管部门

【行政法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2016 年国务院令第 666 号修订）

第三十条第一款 社会团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登记管理机关给予警告，

责令改正，可以限期停止活动，并可以责令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情节

严重的，予以撤销登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八)违反国家有

关规定收取费用、筹集资金或者接受、使用捐赠、资助的。前款规定的行为

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 1 倍以上 3

倍以下或者违法所得 3 倍以上 5倍以下的罚款。

县级 谁认定谁处罚

14

对社会团体的

活动违反其他

法律、法规的

处罚

0208018000
民政主

管部门

【行政法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2016 年国务院令第 666 号修订）

第三十一条 社会团体的活动违反其他法律、法规的，由有关国家机关依法

处理;有关国家机关认为应当撤销登记的，由登记管理机关撤销登记。

县级 谁认定谁处罚

15

对筹备期间开

展筹备以外的

活动，或者未

经登记，擅自

以社会团体名

义进行活动，

以及被撤销登

记的社会团体

继续以社会团

体名义进行活

动的处罚

0208019000
民政主

管部门

【行政法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2016 年国务院令第 666 号修订）

第三十二条 筹备期间开展筹备以外的，或未经批准，擅自开展社会团体筹

备活动，或者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以及被撤销登记的

社会团体继续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的，由登记管理机关予以取缔，没收

非法财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治

安管理处罚。

县级 谁认定谁处罚

16

对民办非企业

单位在申请登

记时弄虚作

假，骗取登记

的，或者业务

主管单位撤销

批准的处罚

0208020000
民政主

管部门

【行政法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1998 年国务院令第

251 号）第二十四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在申请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登记的，

或者业务主管单位撤销批准的，由登记管理机关予以撤销登记。

县级 谁认定谁处罚



17

对涂改、出租、

出借民办非企

业单位登记证

书，或者出租、

出借民办非企

业单位印章的

处罚

0208021000
民政主

管部门

【行政法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1998 年国务院令第

251 号）第二十五条第一款 民办非企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登记管

理机关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可以限期停止活动；情节严重的，予以撤销登

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 涂改、出租、出借民办非企

业单位登记证书，或者出租、出借民办非企业单位印章的；前款规定的行为

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１倍以上３

倍以下或者违法所得３倍以上５倍以下的罚款。

县级 谁认定谁处罚

18

对民办非企业

单位超出其章

程规定的宗旨

和业务范围进

行活动的处罚

0208022000
民政主

管部门

【行政法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1998 年国务院令第

251 号）第二十五条第一款 民办非企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登记管

理机关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可以限期停止活动；情节严重的，予以撤销登

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超出其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

务范围进行活动的；前款规定的行为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的，予以没

收，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１倍以上３倍以下或者违法所得３倍以上５倍以下

的罚款。

县级 谁认定谁处罚

19

对民办非企业

单位拒不接受

或者不按照规

定接受监督检

查的处罚

0208023000
民政主

管部门

【行政法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1998 年国务院令第

251 号）第二十五条第一款 民办非企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登记管

理机关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可以限期停止活动；情节严重的，予以撤销登

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拒不接受或者不按照规定接

受监督检查的；前款规定的行为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１倍以上３倍以下或者违法所得３倍以上５倍以下的

罚款。

县级 谁认定谁处罚

20

对民办非企业

单位不按照规

定办理变更登

记的处罚

0208024000
民政主

管部门

【行政法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1998 年国务院令第

251 号）第二十五条第一款 民办非企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登记管

理机关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可以限期停止活动；情节严重的，予以撤销登

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不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的；

前款规定的行为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可以并处违法经

营额１倍以上３倍以下或者违法所得３倍以上５倍以下的罚款。

县级 谁认定谁处罚



21

对民办非企业

单位设立分支

机构的处罚

0208025000
民政主

管部门

【行政法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1998 年国务院令第

251 号）第二十五条第一款 民办非企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登记管

理机关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可以限期停止活动；情节严重的，予以撤销登

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设立分支机构的；前款规定

的行为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１倍

以上３倍以下或者违法所得３倍以上５倍以下的罚款。

县级 谁认定谁处罚

22

对民办非企业

单位从事营利

性的经营活动

的处罚

0208026000
民政主

管部门

【行政法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1998 年国务院令第

251 号）第二十五条第一款 民办非企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登记管

理机关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可以限期停止活动；情节严重的，予以撤销登

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的；

前款规定的行为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可以并处违法经

营额１倍以上３倍以下或者违法所得３倍以上５倍以下的罚款。

县级 谁认定谁处罚

23

对民办非企业

单位侵占、私

分、挪用民办

非企业单位的

资产或者所接

受的捐赠、资

助的处罚

0208027000
民政主

管部门

【行政法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1998 年国务院令第

251 号）第二十五条第一款 民办非企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登记管

理机关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可以限期停止活动；情节严重的，予以撤销登

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七）侵占、私分、挪用民办非企

业单位的资产或者所接受的捐赠、资助的；前款规定的行为有违法经营额或

者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１倍以上３倍以下或者违法

所得３倍以上５倍以下的罚款。

县级 谁认定谁处罚

24

对民办非企业

单位违反国家

有关规定收取

费用、筹集资

金或者接受使

用捐赠、资助

的处罚

0208028000
民政主

管部门

【行政法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1998 年国务院令第

251 号）第二十五条第一款 民办非企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登记管

理机关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可以限期停止活动；情节严重的，予以撤销登

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八）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

筹集资金或者接受使用捐赠、资助的。前款规定的行为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

法所得的，予以没收，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１倍以上３倍以下或者违法所得

３倍以上５倍以下的罚款。

县级 谁认定谁处罚



25

对民办非企业

单位的活动违

反其他法律、

法规的，由有

关国家机关依

法处理；有关

国家机关认为

应当撤销登记

的处罚

0208029000
民政主

管部门

【行政法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1998 年国务院令第

251 号）第二十六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活动违反其他法律、法规的，由有

关国家机关依法处理；有关国家机关认为应当撤销登记的，由登记管理机关

撤销登记。

县级 谁认定谁处罚

26

对未经登记，

擅自以民办非

企业单位名义

进行活动的，

或者被撤销登

记的民办非企

业单位继续以

民办非企业单

位名义进行活

动的处罚

0208030000
民政主

管部门

【行政法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1998 年国务院令第

251 号）第二十七条 未经登记，擅自以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进行活动的，

或者被撤销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继续以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进行活动的，

由登记管理机关予以取缔，没收非法财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县级 谁认定谁处罚

27

对慈善组织未

按慈善宗旨开

展活动的处罚

0208040000
民政主

管部门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2016 年）第九十八条第一项 未按照

慈善宗旨开展活动的；第一百条 慈善组织有本法第九十八条、第九十九条

规定的情形，有违法所得的，由民政部门予以没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县级 谁认定谁处罚

28

对慈善组织私

分、挪用、截

留或者侵占慈

善财产的处罚

0208041000
民政主

管部门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2016 年）第九十八条 慈善组织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由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吊销登记证书并

予以公告： （二）私分、挪用、截留或者侵占慈善财产的；第一百条 慈善

组织有本法第九十八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情形，有违法所得的，由民政部

门予以没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二十

万元以下罚款。

县级 谁认定谁处罚



29

对慈善组织接

受附加违反法

律法规或者违

背社会公德条

件的捐赠，或

者对受益人附

加违反法律法

规或者违背社

会公德的条件

的处罚

0208042000
民政主

管部门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2016 年）第九十八条 慈善组织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由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吊销登记证书并

予以公告： （三） 接受附加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违背社会公德条件的捐赠，

或者对受益人附加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违背社会公德的条件的。第一百条 慈

善组织有本法第九十八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情形，有违法所得的，由民政

部门予以没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二

十万元以下罚款。

县级 谁认定谁处罚

30

对慈善组织将

不得用于投资

的财产用于投

资的处罚

0208043000
民政主

管部门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2016 年）第九十九条第一款 慈善组

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民政部门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责令限期停止活动并进行整改：第二项 将不得用于投资的财产用于投资的；

第一百条 慈善组织有本法第九十八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情形，有违法所

得的，由民政部门予以没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县级 谁认定谁处罚

31

对慈善组织擅

自改变捐赠财

产用途的处罚

0208044000
民政主

管部门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2016 年）第九十九条第一款慈善组

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民政部门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责令限期停止活动并进行整改： （三）擅自改变捐赠财产用途的；第一百

条 慈善组织有本法第九十八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情形，有违法所得的，

由民政部门予以没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

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县级 谁认定谁处罚

32

对慈善组织开

展慈善活动的

年度支出或者

管理费用的标

准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慈

善法》第六十

条规定的处罚

0208045000
民政主

管部门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2016 年）第九十九条第一款慈善组

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民政部门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责令限期停止活动并进行整改： （四）开展慈善活动的年度支出或者管理

费用的标准违反本法第六十条规定的；第一百条 慈善组织有本法第九十八

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情形，有违法所得的，由民政部门予以没收；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县级 谁认定谁处罚



33

对慈善组织不

履行信息公布

义务的处罚

0208046000
民政主

管部门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2016 年）第九十九条第一款慈善组

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民政部门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责令限期停止活动并进行整改： （五）未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的；第一

百条 慈善组织有本法第九十八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情形，有违法所得的，

由民政部门予以没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

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县级 谁认定谁处罚

34

对慈善组织未

依法报送年度

工作报告、财

务会计报告或

者报备募捐方

案的处罚

0208047000
民政主

管部门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2016 年）第九十九条 慈善组织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由民政部门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

限期停止活动并进行整改： （六）未依法报送年度工作报告、财务会计报

告或者报备募捐方案的；第一百条 慈善组织有本法第九十八条、第九十九

条规定的情形，有违法所得的，由民政部门予以没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县级 谁认定谁处罚

35

对慈善组织泄

露捐赠人、志

愿者、受益人

个人隐私以及

捐赠人、慈善

信托的委托人

不同意公开的

姓名、名称、

住所、通讯方

式等信息的处

罚

0208048000
民政主

管部门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2016 年）第九十九条第一款 慈善组

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民政部门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责令限期停止活动并进行整改： （七） 泄露捐赠人、志愿者、受益人个人

隐私以及捐赠人、慈善信托的委托人不同意公开的姓名、名称、住所、通讯

方式等信息的。第一百条 慈善组织有本法第九十八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

情形，有违法所得的，由民政部门予以没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县级 谁认定谁处罚

36

对不具有公开

募捐资格的慈

善组织开展公

开募捐的处罚

0208049000
民政主

管部门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2016 年）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 开展

募捐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民政部门予以警告、责令停止募捐活动；对

违法募集的财产，责令退还捐赠人；难以退还的，由民政部门予以收缴，转

给其他慈善组织用于慈善目的；对有关组织或者个人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

以下罚款： （一）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开展公开募捐的；

县级 谁认定谁处罚



37

对慈善组织通

过虚构事实等

方式欺骗、诱

导募捐对象实

施捐赠的处罚

0208050000
民政主

管部门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2016 年）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 开展

募捐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民政部门予以警告、责令停止募捐活动；对

违法募集的财产，责令退还捐赠人；难以退还的，由民政部门予以收缴，转

给其他慈善组织用于慈善目的；对有关组织或者个人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

以下罚款： （二）通过虚构事实等方式欺骗、诱导募捐对象实施捐赠的；

县级 谁认定谁处罚

38

对慈善组织向

单位或者个人

摊派或者变相

摊派的处罚

0208051000
民政主

管部门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2016 年）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 开展

募捐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民政部门予以警告、责令停止募捐活动；对

违法募集的财产，责令退还捐赠人；难以退还的，由民政部门予以收缴，转

给其他慈善组织用于慈善目的；对有关组织或者个人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

以下罚款： （三）向单位或者个人摊派或者变相摊派的；

县级 谁认定谁处罚

39

对慈善组织妨

碍公共秩序、

企业生产经营

或者居民生活

的处罚

0208052000
民政主

管部门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2016 年）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 开展

募捐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民政部门予以警告、责令停止募捐活动；对

违法募集的财产，责令退还捐赠人；难以退还的，由民政部门予以收缴，转

给其他慈善组织用于慈善目的；对有关组织或者个人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

以下罚款： （四）妨碍公共秩序、企业生产经营或者居民生活的。

县级 谁认定谁处罚

40

对慈善组织不

依法向捐赠人

开具捐赠票

据、不依法向

志愿者出具志

愿服务记录证

明或者不及时

主动向捐赠人

反馈有关情况

的处罚

0208053000
民政主

管部门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2016 年）第一百零二条 慈善组织不

依法向捐赠人开具捐赠票据、不依法向志愿者出具志愿服务记录证明或者不

及时主动向捐赠人反馈有关情况的，由民政部门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责令限期停止活动。

县级 谁认定谁处罚

41

对慈善组织弄

虚作假骗取税

收优惠情节严

重的处罚

0208054000
民政主

管部门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2016 年）第一百零三条 慈善组织弄

虚作假骗取税收优惠的，由税务机关依法查处；情节严重的，由民政部门吊

销登记证书并予以公告。

县级 谁认定谁处罚



42

对慈善组织从

事、资助危害

国家安全或者

社会公共利益

活动的处罚

0208055000
民政主

管部门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2016 年）第一百零四条 慈善组织从

事、资助危害国家安全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活动的，由有关机关依法查处，由

民政部门吊销登记证书并予以公告。

县级 谁认定谁处罚

43

将慈善依托财

产及其收益用

于非慈善目的

的处罚

0208056000
民政主

管部门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2016 年）第一百零五条 慈善信托的

受托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民政部门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有违法所

得的，由民政部门予以没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一）将信托财产及其收益用于非慈善目

的的；

县级 谁认定谁处罚

44

未按照规定将

信托事务处理

情况及财务状

况向民政部门

报告或者向社

会公开的处罚

0208057000
民政主

管部门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2016 年）第一百零五条 慈善信托的

受托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民政部门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有违法所

得的，由民政部门予以没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二） 未按照规定将信托事务处理情况及

财务状况向民政部门报告或者向社会公开的。

县级 谁认定谁处罚

45

对擅自改变养

老服务设施使

用性质的处罚

0208060000
民政主

管部门

【地方性法规】《宁夏回族自治区养老服务促进条例》（2016 年）第四十

七条 擅自改变养老服务设施使用性质的，由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拒不改正的，责令退回政府建设补贴资金，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

款。

县级 谁认定谁处罚

46

对单位或者个

人骗取养老服

务补贴的处罚

0208061000
民政主

管部门

【地方性法规】《宁夏回族自治区养老服务促进条例》（2016 年）第四十

八条 单位或者个人骗取养老服务补贴的，由民政部门责令退回，并处骗取

养老服务补贴数额二倍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县级 谁认定谁处罚



47

对社会福利机

构违反国家关

于老年人、残

疾人和孤儿权

益保护的法律

法规，侵害服

务对象合法权

益等情形的处

罚

0208062000
民政主

管部门

【部门规章】《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2015 年民政部令第 55 号修

正）第二十七条 社会福利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民政部门根据情况给

予警告、罚款，直至建议登记管理机关取缔或者撤销登记，并按管理权限对

直接责任人给予批评教育、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

违反国家关于老年人、残疾人和孤儿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侵害服务对象合

法权益的； (二)未取得《社会福利机构设置批准证书》擅自执业的；其他

违法行为；(三)年检不合格，限期整改后仍不合格的；其他违法行为；(四)

进行非法集资的；其他违法行为； (五)未办理变更手续，其活动超出可范

围的； (六)其他违法行为。

县级 谁认定谁处罚

48

对骗取社会救

助资金、物资

或者服务的处

罚

0208063000
民政主

管部门

【行政法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2019 修订）第六十八条 采取虚报、

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社会救助资金、物资或者服务的，由有关部门决定

停止社会救助，责令退回非法获取的救助资金、物资，可以处非法获取的救

助款额或者物资价值 1 倍以上 3倍以下的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

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县级 谁认定谁处罚

49

对采取虚报、

隐瞒、伪造等

手段，骗取享

受城乡居民最

低生活保障待

遇等情形的处

罚

0208065000
民政主

管部门

【行政法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1999 年国务院令第 271 号）

第十条第一款 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情

况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通过居民委员会告知管理审批机关，办理停发、减

发或者增发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手续。第二款 管理审批机关应当

对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城市居民的家庭收入情况定期进行核

查。第十四条 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城市居民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警告，追回其冒领的城市居

民最低生活保障款物；情节恶劣的，处冒领金额 1 倍以上 3倍以下的罚款：

（一）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的； （二） 在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期间家庭收入情况好转，不

按规定告知管理审批机关，继续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县级 谁认定谁处罚

50

对截留、挤占、

挪用、私分社

会救助资金、

物资的处罚

0208066000
民政主

管部门

【行政法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2019 修订）第六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

规定，截留、挤占、挪用、私分社会救助资金、物资的，由有关部门责令追

回；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县级 谁认定谁处罚



三、行政强制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

名称
基本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

层级
行使内容 备注

1

对被责令限期

停止活动的社

会团体的《社

会团体法人登

记证书》、印

章和财务凭证

的封存

0308001000
民政主

管部门

【行政法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2016 年国务院令第 666 号修订）

第三十三条 社会团体被责令限期停止活动的，由登记管理机关封存《社会

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印章和财务凭证。社会团体被撤销登记的，由登记管

理机关收缴《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和印章。

县级

对《社会团体

法人登记证

书》、印章和

财务凭证进行

封存

2

对被限期停止

活动的民办非

企业单位的登

记证书、印章

和财务凭证的

封存

0308003000
民政主

管部门

【行政法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1998 年国务院令第

251 号）第二十八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被限期停止活动的，由登记管理机关

封存其登记证书、印章和财务凭证。民办非企业单位被撤销登记的，由登记

管理机关收缴登记证书和印章。

县级

对《民办非企

业单位登记证

书》、印章和

财务凭证进行

封存



四、行政给付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

名称
基本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

层级
行使内容 备注

1

最低生活保障

救助资金的给

付

0508001000
民政主

管部门

【行政法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2019 修订）第九条 国家对共同生活

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符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

家庭财产状况规定的家庭，给予最低生活保障。第十二条 对批准获得最低

生活保障的家庭,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按照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

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差额,按月发给最低生活保障金。【地方政府

规章】《宁夏回族自治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2003 年自治

区政府令第 54 号）第四条第一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

域内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管理工作。

县级

2

低收入老年人

高龄津贴资金

的给付

0508002000
民政主

管部门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2015 年修正）第三十三

条第二款 国家鼓励地方建立 80 周岁以上低收入老年人高龄津贴制度。【规

范性文件】《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 80 岁以上低收入老年人基本

生活津贴制度的通知》（宁政办发〔2009〕135 号） 四、高龄老人津贴的

发放程序高龄老人津贴发放实行属地化管理，参照《宁夏回族自治区城市居

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村村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

的有关规定，严格按照个人申请、居（村）委会调查核实、街道办事处 （乡

镇） 审核、县 （市、区） 民政局审批的程序，实行三级审批、三榜公示，

接受群众监督，做到公开、公正、透明。

县级

3
临时救助资金

的给付
0508003000

民政主

管部门

【行政法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2019 修订）第四十七条 国家对因火

灾、交通事故等意外事件,家庭成员突发重大疾病等原因,导致基本生活暂时

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或者因生活必需支出突然增加超出家庭承受能力,导

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以及遭遇其他特殊困难

的家庭,给予临时救助。第四十八条 申请临时救助的,应当向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提出,经审核、公示后,由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审批；救助金额

较小的,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可以委托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批。

情况紧急的,可以按照规定简化审批手续。

县级

4
困难残疾人生

活补贴
0508005000

民政主

管部门

【规范性文件】《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

理补贴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52 号） 三、申领程序和管理办法（二）
县级



逐级审核。街道办事处或乡镇政府依托社会救助、社会服务“一门受理、协

同办理”机制，受理残疾人两项补贴申请并进行初审。初审合格材料报送县

级残联进行相关审核。审核合格材料转送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审定，残疾

人家庭经济状况依托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审核。审定合格材料由县级

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会同县级残联报同级财政部门申请拨付资金。 四、保障

措施（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全面建立残疾人两项

补贴制度的重要性，将其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任务，完善政府领导、

民政牵头、残联配合、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民政部门要履行主

管部门职责，做好补贴资格审定、补贴发放、监督管理等工作，推进残疾人

两项补贴制度与相关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制度有机衔接。财政部

门要加强资金保障，及时足额安排补贴资金及工作经费，确保残疾人两项补

贴制度顺利实施。中央财政通过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予以支持。残联组织要

发挥“代表、服务、管理”职能作用，及时掌握残疾人需求，严格残疾人证

发放管理，做好残疾人两项补贴相关审核工作。

5
重度残疾人护

理补贴
0508006000

民政主

管部门

【规范性文件】《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

理补贴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52 号） 三、申领程序和管理办法（二）

逐级审核。街道办事处或乡镇政府依托社会救助、社会服务“一门受理、协

同办理”机制，受理残疾人两项补贴申请并进行初审。初审合格材料报送县

级残联进行相关审核。审核合格材料转送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审定，残疾

人家庭经济状况依托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审核。审定合格材料由县级

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会同县级残联报同级财政部门申请拨付资金。 四、保障

措施（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全面建立残疾人两项

补贴制度的重要性，将其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任务，完善政府领导、

民政牵头、残联配合、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民政部门要履行主

管部门职责，做好补贴资格审定、补贴发放、监督管理等工作，推进残疾人

两项补贴制度与相关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制度有机衔接。财政部

门要加强资金保障，及时足额安排补贴资金及工作经费，确保残疾人两项补

贴制度顺利实施。中央财政通过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予以支持。残联组织要

发挥“代表、服务、管理”职能作用，及时掌握残疾人需求，严格残疾人证

发放管理，做好残疾人两项补贴相关审核工作。

县级



6
孤儿养育津贴

发放
0508008000

民政主

管部门

【规范性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国办发

〔2010〕54 号） 二、建立健全孤儿保障体系，维护孤儿基本权益（一） 建

立孤儿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为满足孤儿基本生活需要，建立孤儿基本生活保

障制度。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按照不低于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的原则，

合理确定孤儿基本生活最低养育标准，机构抚养孤儿养育标准应高于散居孤

儿养育标准，并建立孤儿基本生活最低养育标准自然增长机制。地方各级财

政要安排专项资金，确保孤儿基本生活费及时足额到位；中央财政安排专项

资金，对地方支出孤儿基本生活费按照一定标准给予补助。民政、财政部门

要建立严格的孤儿基本生活费管理制度，加强监督检查，确保专款专用、按

时发放，确保孤儿基本生活费用于孤儿。

县级

7
特困人员救助

供养
0508009000

民政主

管部门

【行政法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2006 年国务院令第 456 号）第

三条 国务院民政部门主管全国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

民政府民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 乡、民族乡、镇

人民政府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

乡、镇人民政府开展农村五保供养工作。 【规范性文件】《国务院关于进

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见》（国发〔2016〕14 号） 二、制度

内容（二）办理程序。审批程序。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全面审查乡镇

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上报的调查材料和审核意见，并随机抽查核实，于

20 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批决定。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予以批准，并在申请人所

在村（社 区）公布；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批准，并书面向申请人说明

理由。

县级

8

城市生活无着

的流浪乞讨人

员救助

0508015000
民政主

管部门

【行政法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2003 年国

务院令第 381 号）第二条 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需要设立流浪乞

讨人员救助站。救助站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是一项临时性社会救助措施。

第三条 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及时救助流浪乞讨人员,

并应当将救助工作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予以保障。

县级



五、行政检查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

名称
基本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

层级
行使内容 备注

1
对社会救助工

作的监督检查
0608001000

民政主

管部门

【行政法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2019 修订）第五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及其社会救助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社会救助工作的监督检查，完善相

关监督管理制度。

县级

2
对养老机构进

行监督的检查
0608004000

民政主

管部门

【部门规章】《养老机构管理办法》（2013 年民政部令第 49 号）第二十八

条 民政部门应当按照实施许可权限，通过书面检查或者实地查验等方式对

养老机构进行监督检查，并向社会公布检查结果。上级民政部门可以委托下

级民政部门进行监督检查。养老机构应当于每年 3 月 31 日之前向实施许可

的民政部门提交上一年度的工作报告。年度工作报告内容包括服务范围、服

务质量、运营管理等情况。

县级

3
对标准地名使

用的监督检查
0608005000

地名主

管部门

【部门规章】《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10 年民政部令第 38 号修正）

第二十条 各级地名管理部门和专业主管部门，应当将批准的标准地名及时

向社会公布，推广使用。第三十二条 各级地名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地名工作

的管理、监督和检查。对擅自命名、更名或使用不规范地名的单位和个人，

由地名主管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地方性法规】《宁夏回族自治

区地名条例》（2013 年）第二十九条 地名主管部门负责对所有地名标志的

设置管护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县级



4
对社会团体的

监督检查
0608006000

民政主

管部门

【行政法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2016 年国务院令第 666 号修订）

第二十四条 登记管理机关履行下列监督管理职责：（一）负责社会团体的

成立、变更、注销的登记； （二）对社会团体实施年度检查； （三） 对

社会团体违反本条例的问题进行监督检查，对社会团体违反本条例的行为给

予行政处罚。

县级

5

对民办非企业

单位的监督检

查

0608007000
民政主

管部门

【行政法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1998 年国务院令第

251 号）第十九条 登记管理机关履行下列监督管理职责： （一）负责民办

非企业单位的成立、变更、注销登记； （二）对民办非企业单位实施年度

检查； （三） 对民办非企业单位违反本条例的问题进行监督检查，对民办

非企业单位违反本条例的行为给予行政处罚。

县级

6
对特困供养工

作的监督检查
0608008000

民政主

管部门

【行政法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2006 年国务院令第 456 号）第

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加强对农村五保供养工作的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和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农

村五保供养工作的管理制度，并负责督促实施。第二十一条 农村五保供养

服务机构应当遵守治安、消防、卫生、财务会计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国家

有关规定，向农村五保供养对象提供符合要求的供养服务，并接受地方人民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 【地方政府规章】《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村

五保供养办法》（2018 年修正）第三十条 民政、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

应当定期对农村五保供养工作进行监督检查或者不定期抽查，并通报检查、

抽查结果。

县级



六、行政确认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

名称
基本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

层级
行使内容 备注

1 婚姻登记 0708001000
民政主

管部门

【行政法规】《婚姻登记条例》（2003 年国务院令第 387 号）第二条 内地

居民办理婚姻登记的机关是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按照便民原则确定农村居民办理婚姻登记

的具体机关。中国公民同外国人，内地居民同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 （以下

简称香港居民）、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以下简称澳门居民）、台湾地区居

民（以下简称台湾居民）、华侨办理婚姻登记的机关是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确定的机关。

县级

2 收养登记 0708002000
民政主

管部门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0 年）

第五篇 婚姻家庭 第五章 收养

第一千一百零五条 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

自登 记之日起成立。

收养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的，办理登记的民政部门应当在登记前予以

公告。

收养关系当事人愿意签订收养协议的，可以签订收养协议。

收养关系当事人各方或者一方要求办理收养公证的，应当办理收养公证。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依法进行收养评估。

县级

3 慈善组织认定 0708005000
民政主

管部门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2016 年）第十条第二款 本法公布前

已经设立的基金会、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等非营利性组织,可以向其登

记的民政部门申请认定为慈善组织,民政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日

内作出决定。符合慈善组织条件的,予以认定并向社会公告；不符合慈善组

织条件的,不予认定并书面说明理由。

县级



4
公开募捐资格

认定
0708007000

民政主

管部门

【部门规章】《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2016 年民政部令第 59 号）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依法对其登记的慈善组织公开募捐资格

和公开募捐活动进行监督管理，并对本行政区域内涉及公开募捐的有关活动

进行监督管理。第五条 依法登记或者认定为慈善组织满二年的社会组织，

申请公开募捐资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 根据法律法规和本组织章

程建立规范的内部治理结构，理事会能够有效决策，负责人任职符合有关规

定，理事会成员和负责人勤勉尽职，诚实守信；（二） 理事会成员来自同

一组织以及相互间存在关联关系组织的不超过三分之一，相互间具有近亲属

关系的没有同时在理事会任职； （三）理事会成员中非内地居民不超过三

分之一，法定代表人由内地居民担任； （四）秘书长为专职，理事长（会

长）、秘书长不得由同一人兼任，有与本慈善组织开展活动相适应的专职工

作人员； （五）在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的慈善组织有三名以上

监事组成的监事会； （六）依法办理税务登记，履行纳税义务； （七）按

照规定参加社会组织评估，评估结果为 3A 及以上； （八）申请时未纳入异

常名录； （九） 申请公开募捐资格前二年，未因违反社会组织相关法律法

规受到行政处罚，没有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行为的。 【法律】

《慈善法》公布前设立的非公募基金会、具有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社

会团体，登记满二年，经认定为慈善组织的，可以申请公开募捐资格。

县级



七、行政奖励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

名称
基本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

层级
行使内容 备注

1
对社会救助工

作奖励
0808001000

民政主

管部门

【行政法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2019 修订）第八条 对在社会救助工

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县级

奖励在工作中

成绩显著的单

位和个人

3
慈善表彰

0808004000 民政主

管部门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201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43

号）第九十一条“国家建立慈善表彰制度，对在慈善事业发展中做出突出贡

献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予以表彰”。
县级

本行政区域内

的表彰



八、行政裁决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

名称
基本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

层级
行使内容 备注

1

对行政区域界

线位置认定不

一致争议引发

的裁决

0908001000
民政主

管部门

【行政法规】《行政区域界线管理条例》（2002 年国务院令第 353 号第三

条 国务院民政部门负责全国行政区域界线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

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界线管理工作。

第十五条 因对行政区域界线实地位置认定不一致引发的争议，由该行政区

域界线的批准机关依照该行政区域界线协议书的有关规定处理。 【行政法

规】《行政区域边界争议处理条例》（1989 年国务院令第 26 号）第六条 民

政部是国务院处理边界争议的主管部门。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民

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处理边界争议的主管部门。

县级
对争议进行裁

决



九、其他类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

名称
基本编码

实施

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

层级
行使内容 备注

1 养老机构备案 1008005000
民政主

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四十三条 设立公益性养老机构，

应当依法办理相应的登记。设立经营性养老机构，应当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办理登记。养老机构登记备案后即可开展服务活动，并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民政部门备案。

县级
本行政区域养

老机构备案

2
对遗体运往非

死亡地的审批
1008002000

殡葬管

理部门

【规范性文件】《关于尸体运输管理的若干规定》（民事发〔1993〕2 号）

三、凡属异地死亡者,其尸体原则上就地、就近尽快处理。如有特殊情况确

需运往其他地方的，死者家属要向县以上殡葬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经同意并

出具证明后，由殡仪馆专用车辆运送。

县级


